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宣传教育中心基础设施保障项目更正公告

一、项目名称：上海市绿化和市容宣传教育中心基础设施保障项目

二、项目编号：310000000251009140122-00296815

三、更正原因：项目需要

四、更正事项：

(一) 本项目原支付方式：

“（甲方为采购人，乙方为成交人）

1.合同签订完毕，2026 年第一季度之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30%；

2.2026 年 6 月 25 日前，甲方对乙方已完成工作进行确认，确认完成相应工作量后，甲

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20%，乙方开具发票，甲方在收到发票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

支付。

3.2026 年 9 月 25 日前，甲方对乙方已完成工作进行确认，确认完成相应工作量后，甲

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40%，乙方开具发票，甲方在收到发票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

支付。

4.乙方完成合同期内所有工作，并经甲方验收通过后，乙方开具发票，甲方收到发票后，

在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 10%尾款。”

现更正为：

“（甲方为采购人，乙方为成交人）

1.合同签订完毕，2026 年第一季度之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30%；

2.2026 年 6 月 25 日前，甲方对乙方已完成工作进行确认，确认完成相应工作量后，甲

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30%，乙方开具发票，甲方在收到发票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

支付。

3.2026 年 9 月 25 日前，甲方对乙方已完成工作进行确认，确认完成相应工作量后，甲

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30%，乙方开具发票，甲方在收到发票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

支付。

4.乙方完成合同期内所有工作，并经甲方验收通过后，乙方开具发票，甲方收到发票后，

在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 10%尾款。”

(二) 磋商文件中凡涉及以上内容的均作此修改和补充，其他内容不变；



(三) 以上补充内容为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并对各供应商具有约束力。

五、联系方式：

1.采购人信息

单位名称：上海市绿化和市容宣传教育中心

地 址：上海市静安区铜仁路 331 号

联 系 人：张老师

电 话：021-62899512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上海中世建设咨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528 弄 35 号（中世办公楼）

联系方式：021-62441359、62446385

3.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王畅、严大为、俞晴怡、王佳懿

电 话：021-62441359、62446385


